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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传院字〔2023〕29 号

关于进一步做好干部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
管理工作的通知

院属各部门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和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落实全面从严治党、从严管理干部的要

求，不断加强和改进学院干部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审批管理

和证件集中保管工作，根据中央、省委、省局有关文件精神，

现就进一步做好全院干部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严格审核审批干部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事项

干部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审批，须严格执行上级有关文

件规定，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，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相关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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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办理审批。

1.学院在职副处级以上干部和副处级以上离（退）休干

部因私出国（境）审批，须本人向局党组提出书面申请，由

局人事处征求纪检监察部门意见后，办理审核审批手续。

2.学院其他干部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审批，须本人向院

党委提出书面申请，由所在部门、行政关系所在党组织主要

负责人审核同意后，报组织人事处。待征求纪检监察部门、

保密部门意见后，提交院党委审核审批。

3.学院涉及管理人、财、物，机要档案和其他重要岗位

的干部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审批，须经学院领导班子集体研

究同意，再启动因私出国（境）申请程序。

4.具有正高职称、以私人身份出国（境）参加学术或文

化交流活动的，本人须事先将交流内容等有关情况向学院报

告，经学院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同意，再启动因私出国（境）

申请程序。

二、规范因私出国（境）证件管理

因私出国（境）证件实行集中保管，严禁个人保管。

1.学院在职副处级以上干部和副处级以上离（退）休干

部因私出国（境）证件由局人事处集中保管。

2.学院其他干部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证件由组织人事处

集中保管。

3.学院新提拔担任副处级以上职务的干部，须在正式任

职 15 日内，将持有的因私出国（境）证件交局人事处集中

保管。

4.干部职工经批准因私出国（境）的，须在规定期限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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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国（境）并返回，返回后 10 天内，将所持因私出国（境）

证件交组织人事处集中保管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严格遵守各项制度规定。干部职工因私出国（境）

费用一律自理。对弄虚作假申请办理因私出国（境）手续，

未按规定上交因私出国（境）证件，以及在出国（境）期间

有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其他违反纪律行为的，视情节轻重给

予批评教育、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；对触犯刑律的，移送司

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二）严格履行审批程序。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，本

着“谁审批、谁把关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认真做好因私出国

（境）审核审批工作。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作为本部门因私

出国（境）审核审批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要对干部职工因私

出国（境）从严把关。对违规审核审批或不认真履行审核审

批职责的，将严肃追究部门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。

（三）从严抓好日常监督。各部门要主动担当、积极作

为，始终保持从严管理的态势，切实加强对本部门干部职工

因私出国（境）的管理和监督。对未上交出国（境）证件、

借出证件尚未归还、新办理出国（境）证件的干部职工，各

部门要指定专人收取有关证件，并以部门为单位在通知下发

一周内交组织人事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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